
 
討論文件 
2017 年 5 月 15 日 
 
 
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

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工作進展 
 
目的 
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政府在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

視方面的工作進展。 

 
背景 

2. 政府一直致力促進不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平等

機會，以期在社會上建立共融、互相尊重的文化和價值觀。

在 2013 年 6 月成立的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（「諮詢小

組」）於任期內，審視了性小眾所關注的議題在香港的主要

發展，就性小眾歧視進行質性研究，搜集其他司法管轄區的

相關經驗及法例資料，及與持份者團體會晤，並在 2015 年

12 月向政府提出以下五方面的建議策略及措施： 

 
(a) 為特定範疇人員提供培訓資源，提高他們對性小

眾的認識和敏感度； 

(b) 加強推廣反歧視信息的公眾教育及宣傳； 

(c) 檢討並加強相關支援服務； 

(d) 制訂不歧視性小眾約章，讓相關機構及人士自願

採納；以及 

(e) 進一步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推行反歧視措施的

經驗，為日後的公眾諮詢工作提供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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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政府積極跟進諮詢小組的建議，下文概述有關工作的

進展。 

 
工作進展 

為特定範疇人員提供培訓資源 

4. 為落實諮詢小組建議，向教師、醫生、醫院和診所的

輔助專業人員及前線工作人員、社工及人力資源專業人員提

供敏感度培訓，我們就相關專業現有職前和在職訓練的內容、

形式和對象搜集了資料，亦收集了提供培訓的機構（包括大

專院校、專業團體及主要僱主）對加強敏感度培訓的內容與

形式的意見。培訓資源現正由具備設計和教授相關課程的經

驗的心理學家負責編製，並將涵蓋以下內容： 

 
(a) 適合上述各範疇的通用內容，包括認識性傾向及

性別認同的基本概念、性小眾關注的事宜，和促

進平等機會以及性小眾與其他人互相尊重和包

容的重要性；及 

 
(b) 針對個別範疇的內容，包括在有關範疇可能出現

的歧視個案、在不同情境下應對性小眾服務使用

者的技巧，和在處理複雜個案期間遇有需要時可

尋求進一步資料及意見的途徑。 

 
5. 我們預計在本年第四季可試用培訓資源擬稿，按實際

需要進行修訂。培訓資源在明年正式推出後，我們會舉辦為

培訓人員和導師而設的訓練，及將整套培訓資源上載網上平

台，並會鼓勵相關專業按情況把加強敏感度培訓納入成為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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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前或在職訓練的恆常部分。 

 
加強宣傳活動 

6. 諮詢小組建議政府加強宣傳計劃，在社會上宣揚不歧

視性小眾和他們應享有平等機會的信息。我們於 2016 年推

出了以普羅大眾為對象的新宣傳短片，在公共交通網絡（包

括鐵路站、列車、巴士及渡輪）、各類政府處所、互聯網及

其他新媒體播放，加強向公眾傳遞對不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

士「不歧視、多包容」的信息。此外，推廣平等對待不同性

傾向及跨性別人士的政府宣傳短片／聲帶繼續於電視和電

台播放，有關的宣傳海報亦在各區展示。 

 
7. 此外，我們正與香港電台合作，製作一輯以性小眾的

生活情境為藍本的電視節目。節目旨在幫助公眾了解香港性

小眾所面對的真實情況，提升大眾在日常生活的不同範疇與

性小眾人士相處時的敏感度，減少相互的誤解和偏見。該節

目預計於本年第三季推出。 

 
8. 現時有近 200 間在本地共僱用約 47 萬僱員的公私營

機構已承諾採納《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》。我們會

繼續透過講座、研討會、網上和戶外廣告等渠道鼓勵更多機

構採納實務守則，亦正籌備向超過 2 000 間公私營機構發信

作出呼籲。 

 
檢討支援服務 

9. 按諮詢小組建議，我們就現時不同機構提供予性小眾

的各種支援服務，以及有關專設庇護站及社區中心的需要展

開了檢討，目的為找出配合性小眾需要的服務為何，及現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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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援服務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，以提升服務成效。我們正在

向提供支援服務的機構（包括社會福利署、醫院管理局、衞

生署、非政府機構等）和使用服務的性小眾收集對有關服務

的意見，包括對於提供服務的模式的意見。我們同時亦就如

何在性小眾社羣之間推廣現有支援服務，讓潛在使用者知悉

有關服務的資料，徵詢服務提供者和性小眾社羣的意見。 

 
10. 就性小眾支援服務收集持份者意見的工作仍在進行

中。基於這些意見，我們預計在本年第三季可與服務提供者

開始探討提升服務的建議方案。 

 
制訂不歧視性小眾約章 

11. 諮詢小組建議政府制訂不歧視性小眾約章，讓(i)僱主、

(ii)學校、(iii)貨品、設施及服務提供者，以及(iv)業主／負責

處置和管理房產的代理自願採納，目的是提高各個範疇的有

關人員對不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敏感度和友善程度。採

納約章的機構應承諾推行不歧視政策，即不容許基於性傾向

或性別認同，對僱員、學生、顧客、房產的買家／租客作出

歧視、騷擾或中傷的行為；約章亦可包括為員工提供不歧視

政策方面的培訓，及設立內部申訴程序以處理投訴的承諾。 

 
12. 諮詢小組建議約章應界定性傾向、性別認同及歧視行

為（包括歧視、騷擾及中傷）等主要概念的意思，並涵蓋有

理由給予差別待遇的特殊情況。諮詢小組亦察悉，難以界定

在各種不同情境下，哪些跨性別人士應得到與其傾向的性別

的人相同的待遇，同時要避免損害跨性別人士不受歧視的權

利，因此需要審慎研議約章應如何涵蓋跨性別人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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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我們現正研究不同司法管轄區在僱傭、教育、貨品、

設施及服務的提供，以及房產的處置和管理這幾個範疇的相

關法例、守則和指引，作為針對本地情況草擬約章的參考。

我們期望本年內可就擬議約章的內容徵詢持份者的意見。 

 
進一步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推行反歧視措施的經驗 

14. 按諮詢小組建議，我們正就其他司法管轄區藉立法和

非立法措施消除歧視的經驗作進一步研究，研究結果將為日

後就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立法建議及行政措施進

行公眾諮詢提供依據。研究涵蓋以下內容： 

 
(a) 其他司法管轄區處理性小眾歧視問題的行政措施，

以及實施方面的經驗數據；以及 

 
(b) 其他司法管轄區處理性小眾歧視問題的立法措施，

包括實施方面的經驗數據；有關法例就「性別認

同」及「性傾向」所下的定義，以及提出申索的

舉證門檻；案例的演變，尤其反歧視法例所訂豁

免的範圍和應用方面，以及法院在平衡有關權利

和自由方面所採用的準則；就制訂反歧視法律的

不同方法作比較分析；持份者對法例保障是否足

夠及提出申索的途徑是否暢通的意見；立法當局、

執法當局及持份者團體等各方所關注的問題和相

關討論等。 

 
15. 研究預計可在本年底完成。我們會審視研究結果，擬

訂進行公眾諮詢的計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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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

16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及提供意見。 

 
 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
2017 年 5 月 


